宿舍安全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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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提高警惕，共同防范。工作人员和住宿学生应熟悉公寓设施，增加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；共同维护学生公寓安全。
2、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不得损坏或者擅自挪用、拆除消防设施，不得堵塞消防通道。
3、严禁使用违章电器，对使用的违章电器一经发现即收缴代管，写下保证书并经辅导员签字后方可取回；
不得私拉电线、燃放烟花鞭炮等；不得使用蜡烛、煤炉等明火源；不乱扔烟蒂。
4、人离寝室应切断用电器的电源；锁门关窗，学生不得在公寓内留宿非本宿舍人员，会客须遵守会客管理制度。
5、个人贵重物品如：笔记本电脑、照（摄）相机、手机、现金、有价证（卡）等应妥善保管，大件物品搬出公寓楼应在值班台登记。
6、妥善保管好寝室钥匙，遵守备用钥匙借用制度。
7、发现火警、火灾、治安等意外情况时，应及时报告。
8、自觉遵守公寓的开关门制度，按时归寝。晚归要实时登记并告知缘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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